
內政部移民署令 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
移署人字第1120038077號

 

主　　旨：核定賴鈺欣1員一次記二大功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賴鈺欣（N22420****）

一、現職：內政部移民署（A01050000A），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，科員

（1102），薦任第7職等（P07）。

二、獎懲：依法晉本俸一級為薦任第七職等本俸三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

一次獎金。

三、獎懲事由：主辦破獲以越南籍失聯移工ME ○ BINH為首之仲介非法工作集

團案（案號：110年勤益32號），績效厥偉。（A02）。

四、法令依據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3款。

五、執行日期：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。

說　　明：
一、依據本署考績委員會112年第6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受考人對於獎懲結果如有異議，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於收受本

獎懲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，經由本署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提起復審。

署　　長　鐘景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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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移民署科員賴鈺欣一次記二大功優良事實 

 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科員賴鈺欣，於110年10月8日執

行網路巡察時，發現署名「CHUYEN LAM THE」帳號在臉書以越南文刊登製證

（中華民國居留證、中華民國身分證、全民健康保險卡等）、仲介販售偽造證

件等訊息，經深入追查，鎖定越南籍失聯移工 M嫌及 P嫌等2人為首之集團，自

110年4月至10月間，經由社群媒體臉書（facebook）、通訊軟體 LINE 刊登製證

及仲介販售偽造證件等訊息，製作大量偽造證件，供非法工作之境外移工應徵

工作使用，並已寄出大量偽造證件包裹且遍佈全臺。賴員遂主動申請立案擴大

偵辦，彙整相關資料及不法集團之犯罪事證，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指揮偵

辦。 

    本案共計查獲（移送）犯嫌41人，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獲有罪判

決者31人，並查獲非法雇主謝○勳等28人有非法聘僱之事實。茲因主嫌多以匿

名帳號及越南文張貼招攬販售偽造身分證件資訊，身分追查不易，仰賴賴員不

畏艱難深入偵辦，除與眾多外機關（構）聯繫尋求相關協助，並秉持耐心及細

心，執行跟監、埋伏、調閱、比對相關資料，加以分析、歸納、綜整，進而追

查出該分工縝密之集團犯罪組織。案經國內媒體以重大案件報導，大幅提升我

國政府在打擊非法犯罪集團之聲望與形象，對我國社會正常運作有卓著之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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